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07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財稅行政 

科 目：民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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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向乙電腦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購買一部手提電腦，價金新臺幣 5 萬元。乙公

司提供預先擬定，供與不特定多數客戶簽約用之定型化買賣契約，其中第五條約

定：「該手提電腦如有任何瑕疵，甲只能請求乙公司修理，不得解除契約。」甲購

買後，該手提電腦一直無法正常運作，雖送回乙公司修理三次，仍無法修好。問：

甲可否向乙公司請求退還新臺幣 5 萬元的手提電腦價款？（25 分） 

二、A 男與 B 女為夫妻，生有甲、乙二位兒子及丙、丁二位女兒。甲因為結婚，舉家遷

往桃園市，A 遂贈與甲新臺幣 700 萬元；丙因營業需要資金周轉，A 亦贈與新臺幣

200 萬元。不久 A 死亡，留下新臺幣 1,400 萬元遺產。問：A 的繼承人應如何分配

遺產（不考慮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問題）？（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屬於無行為能力之人？ 

 8 歲之孩童 病危之老者 受監護宣告之人 受輔助宣告之人 

2 甲有一幅畫，借給乙展覽，並未授權乙買賣。詎料乙竟以乙自己之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將該畫賣給

丙。嗣後，乙獲得甲授與處分權，乃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將該畫交付於丙。下列何者正確？ 

買賣契約無效，移轉所有權之契約有效 買賣契約有效，移轉所有權之契約有效 

買賣契約無效，移轉所有權之契約無效 買賣契約有效，移轉所有權之契約無效 

3 甲為了逃避強制執行，將其祖傳名畫一幅，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的方法，移轉交付予乙。乙因需款應急，竟未

經甲的同意，以自己為出賣人，將該名畫出賣給惡意之丙。下列關於乙、丙買賣契約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無效 有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4 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婚姻關係消滅後 1 年內，仍得行使其權利。此稱之為： 

取得時效 消滅時效停止 消滅時效不完成 消滅時效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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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借貸如約定有利息或其他報償，如借用物有瑕疵，對此若當事人間契約未另有訂定，其法律效果為何？ 

借用人不負返還責任  借用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貸與人無庸另行交付無瑕疵物 貸與人不得請求利息或其他報償 

6 要約生效後，在其存續期間內，要約不得撤回或變更之效力，此稱之為： 

法律之拘束力 契約之拘束力 要約之形式拘束力 要約之實質拘束力 

7 甲有一輛腳踏車，市價值新臺幣 10,000 元，借給乙使用。詎料乙竟以乙自己之名義，將該輛腳踏車賣給

丙 12,000 元，並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交付給善意之丙。請問：甲請求乙給付，最高得請求多少元？ 

 12,000 元  11,000 元  10,000 元 低於 10,000 元 

8 債務人給付遲延，債權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債務。下列關於催告之法律性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意思通知 意思表示 事實行為 法律行為 

9 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對債權人所為下列何種行為，他債務人並不免其責任？ 

代物清償 承認債務 提存 抵銷 

10 下列何種情形，債務人得經由提存而消滅債之關係？ 

債務人給付遲延  債權人受領遲延  

債務人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 債權人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 

11 甲、乙約定，下個月 1 日起甲以年利率 6%之利息向乙借款 1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與乙約定，在乙尚未交付 100 萬元之前，乙得隨時無條件撤銷該約定 

若甲、乙未約定借款之返還期間，當乙需要用錢時，得隨時請求甲返還全額之借款 

若甲、乙約定借款 5 年，但對於利息的部分並未約定支付期間，應於每年終支付利息 

消費借貸不論有償與否，貸與人之權利義務均同 

12 甲有一珍藏的紅檜木，特地以 10 萬元之酬勞請著名木雕家乙做成一張泡茶用的桌子，想送給生日在 9 月

5 日的朋友丙當生日賀禮。為能趕得上朋友生日，約定以須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桌子的製作並交付。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若契約成立後，乙在工作未完成前死亡，其子並不擅長木雕，其契約為終止 

若甲後悔不願做成桌子送人而想收回紅檜木，得在工作完成前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乙因契

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若因颱風來襲，豪雨洪水沖走紅檜木，但由於工作尚未完成，此危險應由乙承擔 

若乙因近來訂單很多，導致 9 月 10 日才完成。甲得因乙給付遲延，無需催告即得立即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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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關於合夥股分轉讓之敘述，何者正確？ 

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決議外，合夥人非經退夥之程序，不得將其股分轉讓於他合夥人 

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決議外，合夥人非經退夥之程序，不得將其股分轉讓於第三人 

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決議外，合夥人非經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將其股分轉讓於第三人 

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決議外，合夥人非經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將其股分轉讓於他合夥人 

14 13 歲之甲將其樂高玩具贈與 6 歲之乙並交付之。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之債權行為有效  甲、乙之物權行為有效 

乙取得樂高玩具之所有權 甲得對乙請求返還樂高玩具 

15 乙為擔保其對甲所負 1 千萬元債務，由乙提供其所有之 A 地、丙提供其所有之 B 地供甲設定普通抵押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 B 地實行普通抵押權時，丙得抗辯甲應先對 A 地實行抵押權 

丙將 B 地讓與第三人後，B 地遭甲實行抵押權，B 地之受讓人不得向乙求償 

甲之債權因時效而消滅後，甲仍得於時效完成後 5 年內實行對 B 地之抵押權 

甲同時聲請拍賣 A 地及 B 地後，僅得就賣得之價金依 A、B 地之價值比例分配 

16 甲將其所有之 A 不動產讓與乙、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但卻將 A 不動產交付予丙。另甲將其所有之汽

車 B 讓與丁，但尚未交付。在此情形，下列關於 A、B 之所有權歸屬之敘述，何者正確？ 

 A、B 之所有權人皆仍為甲  A 之所有權人為丙，B 之所有權人為丁 

 A 之所有權人為乙，B 之所有權人為甲  A 之所有權人為丙，B 之所有權人為甲 

17 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下列關於債權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的敘述，

何者正確？ 

自債務不履行時起，15 年 自債務不履行時起，5 年 

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5 年 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 

18 下列何項權利，不得單獨讓與？ 

所有權 普通地上權 農育權 普通抵押權 

19 關於未成年之監護，其監護人執行職務之限制，下列何者錯誤？ 

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執行監護職務 

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 

監護人未經法院許可，不得代為處分受監護人之動產 

監護人未經法院許可不得代理受監護人，就其居住之房屋，終止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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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甲、乙二人為姊妹，同時與丙、丁兄弟二人相戀，甲與丙結婚後，丙、丁之父戊反對乙與丁結婚。下列

關於乙、丁結婚之敘述，何者正確？ 

乙與丁為旁系姻親二等親，不得結婚 姊妹不得為妯娌 

姻親間，不得結婚  血親之配偶之血親，不受近親結婚之限制 

21 甲向乙借款，以其所有之 A 屋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下列何種情形，該抵押權因混同而消滅？ 

乙於其債權清償期屆滿後，為受清償，與甲訂立契約，取得 A 屋之所有權 

乙於其債權清償期屆滿後，依強制執行法規定承受 A 屋，取得 A 屋之所有權 

設定該抵押權後，甲因繼承大筆遺產而消償全部借款 

設定該抵押權後，乙因繼承而取得 A 屋之所有權 

22 母於前婚姻關係消滅後再婚，自後婚之日起算第 181 日以後所生子女，而該子女出生之日，距前婚姻關

係消滅之日，未滿 302 日者，該所生之子女之婚生推定為何？ 

應先推定為前婚姻配偶之婚生子女 應先推定為後婚姻配偶之婚生子女 

同時受前、後婚姻配偶婚生子女之推定 不得同時推定為前、後婚姻配偶之婚生子女 

23 下列關於成年監護之敘述，何者正確？ 

成年監護分為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監護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之

法定代理人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成年監護之監護人之產生，以法定監護人優先於法院選定之監護人 

受輔助宣告人之結婚，不必得輔助人之同意 

24 甲、乙結婚，育有一子丙。今甲與其父丁同搭機，遭遇空難同時死亡。丁遺有財產 1,000 萬元，甲並無其

他兄弟姊妹，乙得繼承多少遺產？ 

乙得獨得 1,000 萬元  乙與丙各得繼承 500 萬元 

乙不得繼承，丙獨自繼承 1,000 萬元 乙與丙，皆不得繼承 

25 關於遺產分割之協議，下列何者正確？ 

協議分割為要式行為，須以書面為之，屬物權行為。遺產分割採移轉主義，無溯及效力 

協議分割為不要式行為，屬債權行為。遺產分割採移轉主義，無溯及效力 

協議分割為要式行為，須以書面為之，屬物權行為。遺產分割協議溯及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 

協議分割為不要式行為，屬債權行為。遺產分割協議溯及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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